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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瞒着妻子林女士将673##万元钱款赠与梅
女士，林女士发觉后将柳先生和梅女士告到法院，要
求撤销两人之间的赠与行为，梅女士返还林女士相关
钱款并偿付相应利息。某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后
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柳先生的赠与行为无效，梅女士
应返还林女士673##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案情】
"89$年%月，林女士向法院起诉称，多年来，丈夫

柳先生瞒着她以转账及现金方式向梅女士赠与钱
款。林女士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无权将
夫妻共有财产擅自赠与他人，而且丈夫与梅女士存在
婚外情人关系，有违公序良俗。林女士请求法院判令
相关赠与行为无效，梅女士返还所赠钱款并支付相应
利息。

法庭上，梅女士否认与柳先生存在婚外情人关
系，表示确实收到柳先生转账支付的款项，但这是两
人合作经营茶叶生意的钱，现在生意亏损，愿意返还
部分钱款。梅女士同时否认收到现金以及汇入案外
人账户的钱款。她认为，即便柳先生擅自处分了部分
夫妻共有的钱款，对于金额较小的赠与，林女士也无
权请求撤销。因此，不同意林女士的诉讼请求。

法庭审理查明，"896年%月和!月，柳先生分别以
现金方式交付给梅女士:8万元和9:3!万元。此外，
"89:年%月至"896年9"月期间，柳先生还陆续以银行
及“支付宝”转账方式，向梅女士支付963$#万元。法
庭还查明，"89$年9月，柳先生曾以向妻子“交差”为
由，要求梅女士出具借据被梅女士拒绝。

【律师说法】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涉

案的673##万元虽然由柳先生经手赠与，但除非有相
反的证据，应当认为这笔款项是林女士与柳先生的夫
妻共同财产。在林女士不知情且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柳先生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属于无权处分，现在
林女士要求撤销赠与，是明确表示对该赠与行为不予
认可。柳先生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建立不
正当男女关系并赠与钱款，梅女士据此取得财产，明
显有违社会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因此，双方之间的
赠与行为依法应确认无效，梅女士应返还这笔钱款及
支付相应利息。 （俞为鹏 提供）

邱女士：王某因考虑到自己与妻子都是
上班族，平时工作比较忙，所以在今年春节
前，雇请作为邻居的我为他们家打扫卫生。
当时，我们双方不仅口头约定了具体卫生标
准及其他要求，还明确工资为"88元;天。不
料，我在擦洗玻璃时不慎摔倒受伤，虽未造成
伤残，但导致骨折。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的
身体还未完全康复。面对我要求他们承担赔
偿责任的请求，王某却以其与我之间只是临
时雇佣，并不构成工伤为由拒绝。请问：王某
应否给予我工伤赔偿？

答：你的情形虽非工伤，但王某仍须承担
赔偿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

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
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
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的权利。”即工伤责任的产生，必
须以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具有对应的主体资
格为前提，对不具有对应资格的用人单位和
职工并不能适用。正因为王某只是个人而非

“组织”，也不是“个体工商户”，甚至只是
让你从事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家务，决定了王
某并非上述中的“用人单位”，你也不是其
中的“职工”，从而决定了王某没有为你办
理工伤保险的义务，你也不属于可以享受工
伤待遇的主体，彼此不在《工伤保险条例》
的调整范围之列。但你可以要求王某给予雇

员受害人身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99条第9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
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而其第7条第"款规定，从事雇佣活
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
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
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
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
雇佣活动”。

鉴于你受雇王某的主要职责就是按照彼
此的约定打扫卫生，擦洗玻璃属于其中之一，
而你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慎受伤，明显属于
从事雇佣活动，王某必须向你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
等。

（俞为鹏 整理）

本报讯（通讯员 俞为鹏）日前，司法局
召开法律服务村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暨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区有关村和
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文件和会议精神，
组建专门的村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法律顾问
团。团长由局长担任，副团长由局班子领导
担任，成员由各科室、处、所、中心负责人
担任，并与98个镇（街道）结对服务，提前
做足“三到位”（法治宣传、纠纷排调、法

律服务），为村和社区换届选举工作做好法
律护航。

会上，与会人员学习了有关村和社区组
织换届选举工作规定和纪律，并对服务团成
员在政策解读、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村规民约
制定以及本次村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等
职能作用的发挥上提出了相关要求，做到参
与不干预、到位不越位。

会议还回顾了"89$年司法局在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并对"89%年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部署。重点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
《党章》、《准则》、《条例》的深入学习和理解，
把党的要求入脑入心，牢固树立廉政意识；全
面落实从严治党和“两个责任”要求，认真履
行“一岗双责”，层层明确具体工作任务，签订
责任书，加强监督检查；狠抓作风建设，严格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坚决反

“四风”；强化执纪监督，坚持“一案双查”，抓
早抓小，坚决惩治腐败。

司法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邓先生：今年"月的一天，我在工作中因
操作失误损坏了车间一台机器，修理费花了
:888元。公司领导表示，要在我每个月工资
中扣688元，直到扣够为止。请问在哪些情
况下，单位可要求职工承担赔偿责任？

答：根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的规
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
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
以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
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8<，如
果扣除后，剩余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
准，则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根据《劳动
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处罚仅
限于两种情况：一是因劳动者的原因导致劳
动合同被确认无效，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

的，劳动者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劳动者违
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
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从以上两种情况看，劳动者承担赔
偿责任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即主观上对损
害的发生有故意，并且有实际损害行为的发
生。

什么情况下，单位可要求职工赔偿？

为雇主打扫卫生受伤，可以获得工伤赔偿吗？

以案说法

法律知识问答

（六十四）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丈夫擅自赠与他人钱款是否有效？


